承事管〔2020〕190号

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承德市行政中心食堂聘用人员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所属事业单位：
《承德市行政中心食堂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9日
承德市行政中心食堂聘用人员

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 为了明确和规范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（以下简称“机关食堂”）餐饮从业人员的招聘录用、绩效工资、岗位职责、日常管理，调动工作积极性，保障机关食堂餐饮服务工作正常开展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餐饮服务部聘用的厨师、改刀、面点、凉拼、服务员、杂工等工作岗位从业人员（统称“聘用人员”）的招聘录用、工资保险、福利待遇、奖励处罚、辞职辞退。
第三条  餐饮服务部聘用人员实行总额控制。参考双桥区餐饮业从业岗位特点，根据机关食堂实际，聘用人员总额按“干部职工就餐人数在50人以下（含）的按1名厨师、1名厨工（含面点、服务员等）计算；干部职工就餐人数每增加50人，增加1名厨师、1名厨工，以此类推”的标准确定，并每两到三年核定一次。

第四条  招聘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标准

（一）中国国籍公民，年龄一般在18周岁-50周岁之间。超过50周岁的，一事一议，另行审批，但最高不超60周岁。
（二）应聘厨师、面点、服务员工作岗位，原则上应当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或餐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没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应承诺在一定期限内通过职业技能资格考核，否则无条件主动辞职。

（三）具有选聘岗位的熟练工作技能和从业经验，能适应机关食堂的工作环境和管理要求，遵守机关食堂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（四）具备良好的餐饮业职业操守，无食品行业不良记录，无违法违纪违规记录，无参与邪教组织情况，无不良嗜好，无文身。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持有专业机构颁发的健康证。

（六）应聘全职人员，应同其它单位无劳动合同关系；应聘兼职人员，应具备应聘岗位所需的工作条件；应聘小时工的，应能达到《劳动法》规定的工作时间，服从临时工作岗位调整。

第五条  规范招聘工作流程。餐饮服务部经会议研究，提出招聘计划、拟写招聘公告【包括拟招聘岗位名称、职责、任职资格（年龄、性别、工作经验等）、拟招聘人数，拟招聘采用渠道和方式，面试内容及参与面试工作人员，招聘时间和新员工到岗时间等】→局人事教育科审核、局领导审批→发布招聘公告→组织报名、面试及上岗考评、体检→餐饮服务部提出初步录用意见→局人事科核准→局党组会议通过，无异议的进入试用期→试用期满考核合格，依法签订劳动合同。
第六条  局餐饮服务部负责承担机关食堂聘用人员公开招录具体工作，坚持从餐饮技能、从业经验、个人品性、身体健康状况、岗位胜任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查，重点考察应聘者的餐饮技能水平、品格素质、违法违纪情况，按照人岗相适的原则择优录用。

第七条  机关食堂实行聘用人员“基本工资+岗位工资+绩效工资”的工资薪酬制度。其中，基本工资执行河北省社平最低工资标准（2020年工资标准1790元），女职工基本工资另加女职工卫生费；岗位工资依据机关食堂岗位性质、工作环境、工作量大小等因素确定；绩效工资原则上不超过聘用人员工资总额的30%，以自然月为考评周期，于次月5日前（节假日顺延），由考评小组综合评定当月工作情况，并确定考评档次，按考评档次确定发放绩效工资。
总体工资水平参照双桥区餐饮业平均工资水平，结合食堂实际，由餐饮服务部综合平衡确定，报局领导审定，并每两到三年调整一次。
第八条  由餐饮服务部制定《机关食堂聘用人员绩效考评办法》，经局人事教育科审核后，报有关局领导审定。
第九条  餐饮服务部应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社保政策，按规定为聘用人员缴纳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等相关保险。确有工作岗位需要，可参加意外伤害保险。食堂有条件时，可按有关规定为聘用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第十条  坚持以食品安全、厨艺技术、职业纪律为重点，加强聘用人员培训教育。餐饮服务部每年初制定培训计划，按计划开展培训工作。制定《机关食堂培训费使用管理规定》，经局财务管理科审核后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一条  餐饮服务部应建立健全聘用人员奖励与处罚管理制度，制定《聘用人员奖惩管理办法》，并报局人事教育科备案。
第十二条  聘用人员不遵守本局规章制度，经批评教育、处罚仍不能改正的，应当予以辞退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，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聘用人员不能胜任应聘岗位工作的，应当主动辞职。聘用人员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，应当按规定退休。
第十三条  餐饮服务部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需在劳动局备案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，履行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以及经济补偿事项。
第十四条  餐饮服务部成立工会组织，按规定缴纳会费、开展活动、发放福利。福利发放标准不得超过局机关工会的发放标准。
第十五条  接受局人事、财务、工会等有关部门对餐饮服务部聘用人员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纠正。依法接受巡察、审计、市场监督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认真整改落实巡察、审计、监督意见。
第十六条  积极探索机关购买餐饮服务，条件成熟时转为聘请专业人力资源或团餐机构负责组织选派厨师、厨工，餐饮服务部重点做好具体使用和岗位管理工作。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。以前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规定为准；上级对此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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